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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淄博市中心城区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淄政发〔2011〕86 号修改)

淄政办发〔2008〕114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中心城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九月三十日

    

     

淄博市中心城区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淄博市中心城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

收使用管理，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根据《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淄政发〔2006〕

44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淄博市中心城区范围内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

收、使用和管理适用本办法。其他区县参照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淄博市中心城区，是指张店区、高新

区。本办法所称淄博新城区，是指济青高速公路以南、昌国路

以北、世纪路以西、滨博高速公路以东的区域。

第四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建设单位）在淄博市

中心城区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的各类建设项目（以下简称

建设项目），均应当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五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由城市道路及绿化、环卫配

套费、房地产综合开发管理费、中小学建设补助资金和供热配

套费、燃气配套费、供水配套费组成。

第六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淄博新城区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中城市道路及绿化、环卫配套费和中小学建设补助资金

部分的收费主体，张店区（不含淄博新城区）、高新区城市道



路及绿化、环卫配套费和中小学建设补助资金部分的收费主体

分别由张店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确定。供热、燃气、供水等

企业是供热配套费、燃气配套费、供水配套费的收费主体。城

市道路及绿化、环卫配套费和中小学建设补助资金收费主体持

收费许可证，使用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征收并全

额缴入同级财政专户。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领取施工许可证前与供热、燃气、

供水企业签订工程配套建设协议，作为配套费缴纳、工程配套

建设以及政府监管依据。工程配套建设协议分别报市公用事业

管理部门、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供热配套费、燃气配套费、

供水配套费由收费主体严格按照本实施办法直接向建设单位收

取。

第八条  建设单位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前，应当携带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报建证等有关建设手续，到政府行政

服务大厅一次性缴清城市道路及绿化、环卫配套费和中小学建

设补助资金。凭缴费凭证和与配套单位签订的协议办理施工许

可证。

第九条  淄博新城区、张店区（不含淄博新城区）范围内



的城市道路及绿化、环卫配套费和中小学建设补助资金，在市

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市建委窗口统一收取，分别缴入市级财政专

户、张店区财政专户；高新区范围内的城市道路及绿化、环卫

配套费和中小学建设补助资金由高新区管委会确定的收费主体

收取，缴入高新区财政专户。其中：淄博新城区收取的城市道

路及绿化、环卫配套费和中小学建设补助资金由市级安排使用；

张店区（不含淄博新城区）、高新区收取的城市道路及绿化、

环卫配套费和中小学建设补助资金由本级安排使用。

第十条  建立报表制度。各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主体应于

每月 5 日前将上月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情况分别报送市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市财政部门，供热配套费、燃气配套费收取

情况报市公用事业管理部门，供水配套费征收情况报市水行政

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中的城市道路及绿化、环

卫配套费和中小学建设补助资金，用于建设项目规划红线以外

的城市道路、排水、桥涵、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及中小学建设补助。

供热配套费，用于热源建设以及从热源至单位用户阀门井



或从热源至居民用户楼前阀门井的管网建设。

燃气配套费，用于从气源至单位用户阀门井或气源至居民

用户灶前的管网建设。

供水配套费，用于从水厂至单位用户阀门井或水厂至居民

一户一表的供水管网建设。

第十二条  城市道路及绿化、环卫配套费和中小学建设补

助资金实行专户储存、专款专用。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在实际

征收额度内足额拨付使用。

第十三条  淄博新城区的城市道路及绿化、环卫配套费专

款用于淄博新城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市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根据建设需要和当年配套费征收数额，于每

年的第四季度编制下年度建设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财政部门根据工程进度拨付工程资金。

第十四条  淄博新城区以外的城市道路及绿化、环卫配套

费部分用于各自辖区内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分别由张店

区、高新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编制年度建设



计划，报张店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批准后实施。

第十五条  配套费中所含的中小学建设补助资金用于中小

学建设补助，专款专用。由教育部门制定建设计划，经同级政

府批准后组织实施。产权属同级政府。

第十六条  工业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城市道路及绿化、

环卫配套费部分按 60 元/平方米征收，需要供热、燃气、供水

的项目按公建项目执行。 

第十七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中所含房地产综合开发管

理费为市级收费项目，由市房地产综合开发管理部门负责征收，

纳入市级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八条  下列建设项目按征收权限经批准后，可免缴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中的城市道路及绿化、环卫配套费和中小学

建设补助资金部分：

（一）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学设施、学生宿舍、食堂

等后勤服务设施；



（二）驻淄部队的军事设施和后勤服务设施（不含商品性

住宅）;

（三）养(敬)老院、社会福利院等社会公益、福利设施;

（四）享受免收“三税”的残疾人员生产、生活设施;

（五）非盈利性医院的医疗和后勤服务设施及社区公共卫

生设施；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免缴项目。

第十九条  符合第十八条所列条件的建设项目免缴城市道

路及绿化、环卫配套费和中小学建设补助资金，免缴程序如下：

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配套费进入征收程序前提出免缴城市道路

及绿化、环卫配套费和中小学建设补助资金申请，填写城市道

路及绿化、环卫配套费和中小学建设补助资金免缴申请表，携

带投资计划批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报建证、建

设工程图纸审查意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按权限由张店区政

府、高新区管委会、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分别

提出意见，报市政府研究确定。



第二十条  各级政府认定的招商引资项目（不含房地产开

发项目）可减、免城市道路及绿化、环卫配套费和中小学建设

补助资金。具体办理权限、程序为：市政府根据项目所在地责

成张店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财

政部门分别提出意见，报市政府研究确定。

第二十一条  建设面积 10万平方米（含 10万平方米）以

上的建设项目一次性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确有困难的，在

缴足应缴总额 50%的前提下，其余部分可缓缴，缓缴应填写城市

道路及绿化、环卫配套费缓缴申请表，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

核同意后报同级政府批准，签订缓缴协议，缓缴时间原则不得

超过一年。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之前应将缓缴部分全部缴清。对

不按期补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缓缴部分的建设单位，除责令

补缴相应费用外，并按欠缴额每日加收 0.5%的滞纳金，不予进

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暂停办理该建设单位新的项目开工手续。

第二十二条  已经享受了减、免缴政策的建设项目，后因

特殊原因确需进行规划调整，或确需改变其用途的，应在一个

月内到原办理单位补缴已减、免的费用，逾期不办理的，视为

擅自改变用途，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供热配套费、燃气配套费、供水配套费专款

用于热源、气源、水源以及管网等相关的配套项目建设，政府

不再给予投资及补助。供热配套费、燃气配套费由市公用事业

管理部门负责监管，供水配套费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管。

供热、燃气、供水企业根据专业规划和与项目建设单位签订的

配套建设协议编制年度、季度建设计划，分别报市公用事业管

理部门、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组织实施。供热、燃气、供

水企业不按标准收取配套费，以及擅自予以减、免、缓的，由

市物价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二十四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新城区城市道路及

绿化、环卫配套费和中小学建设补助资金的征收和基础设施配

套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市公用事业管理部门负责对供热、燃

气配套费的收缴使用予以监管；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供水

配套费的收缴使用予以监管；市财政部门负责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市审计部门负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的审计。

第二十五条  各征收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收取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减、免、缓收。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8年 10月 1日起实施，本办法

实施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规定执行。

 

附件：淄博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构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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